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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   】中央選舉委員會 25日委員會通過下屆縣（市）議

員選舉（即 98年選舉），金門縣選舉區變更案，將於 98年 2

月 28日前依法發布選舉區變更公告。 

    中選會指出，金門縣選舉區將原來全縣一個選舉區調整

為 2個選舉區，其劃分範圍如下： 

  （一）第 1選舉區：金城鎮、金寧鄉、烈嶼鄉、烏坵鄉。 

  （二）第 2選舉區：金湖鎮、金沙鎮。 

    中選會強調，選舉區有變更時，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

定之日期屆滿一年前發布，本屆台灣省及福建省各縣（市）

議員任期於 99年 3月 1日屆滿，將連同前次委員會議審議

通過宜蘭縣、新竹縣、南投縣、臺南縣選舉區變更案，於 98

年 2月 28日前依法發布選舉區變更公告。



 

 


